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
：

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８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一、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没有提案被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杭州市莫干山路

１１０

号·华龙商务大厦

２０

层·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冯志斌董事长

６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２

人， 代表股份

１０２

，

５４６

，

７６３

股， 占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数

４９．４３％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补选）张宝红先生为非独立董事，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如下：

姓 名 所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 （包括代理人）所

持有的有表决权总数的比例

张宝红

１０２

，

５４６

，

７６３ １００％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杭州分所

２

、律师姓名：何江良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４１１

证券简称
：

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９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八次董事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

六届八次（临时）董事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在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对通知中所列事项进行了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宝红、俞海平为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选

举张宝红先生、俞海平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调整后

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１

、战略委员会

委员会委员：冯志斌、姜巨舫、张光杰

主任委员：冯志斌

２

、提名委员会

委员会委员：张光杰、祝卸和、张宝红

主任委员：张光杰

３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会委员：祝卸和、杨红帆、俞海平

主任委员：祝卸和

４

、审计委员会

委员会委员：杨红帆、祝卸和、张宝红

主任委员：杨红帆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４

证券简称
：

渝开发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７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收购股权事项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收购重庆渝开发新干线置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上述事项详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告内容）。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上述股权收购事项已实施完毕，所收购的

４４％

股权已变更至公司名下。 至

此，公司持有重庆渝开发新干线置业有限公司

９５％

股权，重庆磐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重庆渝开发

新干线置业有限公司

５％

股权。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４

证券简称
：

渝开发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３８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０８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

开的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６３３

，

９３７

，

６１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人民币

０．２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７７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２ ０８＊＊＊＊＊２００

深圳市信诚投资有限公司

六、相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重庆市渝中区曾家岩

１

号附

１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夏光明 钱华

咨询电话：（

０２３

）

６３８５８８８３ ６３８５６９９５

传 真：（

０２３

）

６３８５６９９５

七、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３８２

股票简称
：

广东明珠 编号
：

临
２００９

—

０１７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０

，

６４３

，

６９８．０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部分满足流通条件的限售流通股（

２６

，

２０３

，

５２４．００

股、

２４６

，

４２５．００

股、

３５

，

４０８

，

３１８．００

股，合计

６１

，

８５８

，

２６７．００

股）已被安排上市流通，本次为公司第四

次安排限售流通股上市。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本次上市

流通的限售流通股股东为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１７

，

０８７

，

３３０．００

股）、兴宁市友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８

，

２１５

，

７４０．００

股）、兴宁市财政局（

５

，

３４０

，

６２８．００

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明珠”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经

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２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否安排追加对价：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特别承诺事项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信安投资”）特别承诺：持有的广东明珠法人股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至少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如有

违反承诺的卖出交易，承诺将卖出资金划入上市公司账户归全体股东所有。 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广东明珠股份总数百分之一时，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做出公告，并保证

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金信安投资及兴宁市明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投资”）承诺，对未明确表示同意参加本次

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王加裕（原地方国营宁波不锈钢标准件厂）的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代为垫

付后，王加裕（原地方国营宁波不锈钢标准件厂）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或发生转让，应当向代为垫付的金信

安投资及明珠投资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金信安投资及明珠投资的同意，并由上市公司向证券交

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兴宁市友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股权全部质押，金信安投资及明珠投资承诺对其对价安排先行代为

垫付。代为垫付后，兴宁市友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或发生转让，应当向代为垫付的金信

安投资及明珠投资偿还代为垫付的款项，或者取得金信安投资及明珠投资的同意，并由上市公司向证券交

易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２

、承诺人声明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兴宁市财政局、兴宁市友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兴宁市明珠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兴宁市投资发展总公司、群力铸锻厂曹行分厂、温州市瓯海燎原机械紧固件厂、永嘉县胜亚阀门有限

公司承诺：“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

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

以上股东均按其承诺事项履行，没有违反相关承诺事项的情况。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

１

）公司

２００７

年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７

，

０８７．３３

万股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共转增股份

１７

，

０８７．３３

万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３４

，

１７４．６６

万股。

（

２

）公司没有因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导致的股本结构变化。

２

、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化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７

年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７

，

０８７．３３

万股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转增完成后， 公司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在原基础上增加

１００％

。 变化情况如下

表：

序号 股东名称

首次上市流通前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股）

至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

股数

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增加限售

股数

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解除限售

股数

股改实施后至今

剩余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数

量（股）

０１

深圳市金信

安投资有限

公司

４０

，

１４１

，

００８ ０ ４０

，

１４１

，

００８ ０ ８０

，

２８２

，

０１６

０２

兴宁市友谊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２１

，

１９５

，

２００ ８

，

５４３

，

６６５ １２

，

６５１

，

５３５ １７

，

０８７

，

３３０ ８

，

２１５

，

７４０

０３

兴宁市财政

局

１９

，

７５７

，

６４４ ８

，

５４３

，

６６５ １１

，

２１３

，

９７９ １７

，

０８７

，

３３０ ５

，

３４０

，

６２８

０４

兴宁市明珠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９

，

１０６

，

９１９ ８

，

５４３

，

６６５ ６７０

，

４０４ １

，

２３３

，

６５８ ０

０５

王加裕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４６

，

４２５ ０ ０ ０

０６

兴宁市投资

发展总公司

２０２

，

８９０ ２０２

，

８９０ ０ ０ ０

０７

群力铸锻厂

曹行分厂

１６４

，

２８４ １６４

，

２８４ ０ ０ ０

０８

温州市瓯海

燎原机械紧

固件厂

１６４

，

２８４ １６４

，

２８４ ０ ０ ０

０９

永嘉县胜亚

阀门有限公

司

４１

，

０７１ ４１

，

０７１ ０ ０ ０

合计

９１

，

０７３

，

３００ ２６

，

４４９

，

９４９ ６４

，

６７６

，

９２６ ３５

，

４０８

，

３１８ ９３

，

８３８

，

３８４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１

、公司股改保荐机构为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意见书出具日，持有广东明珠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均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时

所做出的各项承诺；广东明珠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并不影响其他股改承诺的履行；广东明珠

提交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中就股改实施后至今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的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因广东明珠不存在公司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故对大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上市流通不构成影响；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以及各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相

关承诺。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后，广东明珠的剩余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依据法律、法规和有

关承诺的要求继续实行限售安排。 广东明珠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的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经核查，上市公司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改中做出的承诺，上市公司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保荐机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

意上市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３０

，

６４３

，

６９８．０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 广东明珠部分满足流通条件的限售流通

股

２６

，

２０３

，

５２４．００

股、

２４６

，

４２５．００

股、

３５

，

４０８

，

３１８．００

股分别办理了上市流通手续。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公司

以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拟上市数量为

３０

，

６４３

，

６９８．００

股，是公司第四次

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为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７

，

０８７

，

３３０．００

股、兴宁市友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

，

２１５

，

７４０．００

股、兴宁市财政

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

，

３４０

，

６２８．００

股。

４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股份数量

（股）

本次上市数

量（股）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股）

０１

深圳市金信安投资有限公司

８０

，

２８２

，

０１６ １７

，

０８７

，

３３０ ６３

，

１９４

，

６８６

０２

兴宁市友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８

，

２１５

，

７４０ ８

，

２１５

，

７４０ ０

０３

兴宁市财政局

５

，

３４０

，

６２８ ５

，

３４０

，

６２８ ０

合计

９３

，

８３８

，

３８４ ３０

，

６４３

，

６９８ ６３

，

１９４

，

６８６

５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０７

年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７

，

０８７．３３

万股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转增完成后，公司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数量在原基础上增加

１００％

。

６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６

日部分满足流通条件的限售流通股已被安排上

市流通，本次是公司第四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国家持有股份

５

，

３４０

，

６２８ －５

，

３４０

，

６２８ ０

２

、国有法人股份

０ ０ ０

３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８８

，

４９７

，

７５６ －２５

，

３０３

，

０７０ ６３

，

１９４

，

６８６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９３

，

８３８

，

３８４ －３０

，

６４３

，

６９８ ６３

，

１９４

，

６８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４７

，

９０８

，

２１６ ３０

，

６４３

，

６９８ ２７８

，

５５１

，

９１４

总股本合计

３４１

，

７４６

，

６００ ０ ３４１

，

７４６

，

６００

特此公告。

广东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数量查询证明

３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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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分红预告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80002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于

2004

年

3

月

2

日合同生效，

2007

年

3

月

2

日进入第二个保本周期运作。 根据《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

基金管理人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进行基金分红。 现将分红的具体事宜预告如下：

（一）分红方案

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截至

2009

年

6

月

8

日本基金已

实现的可分配收益为

80,917,276.09

元，本基金拟向基金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红利

0.5

元。

（二）分红时间

1

、权益登记日、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25

日

2

、红利发放日：

2008

年

6

月

26

日

3

、具体分红方案公告日：

2008

年

6

月

26

日

（三）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红利发放办法

投资者的红利款将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7

个工作日之内到达投资者账户。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2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六）提示

1

、权益登记日有效申请申购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有效申

请赎回及转换转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2

、具体分红方案以

2008

年

6

月

26

日登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

"

银华保本

增值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

为准。

（七）咨询途径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

司、万联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江海证券经纪有限

责任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等机构的代销网点。

2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10-85186558

，

400-678-3333

3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yhfund.com.cn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预告。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000537 � � � � � �

证券简称
：

广宇发展 公告编号
：

2009- 01 5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经本公司了解，公司股东

--

戈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戈德集团

"

）自

2008

年

1

月

25

日（此时戈德

集团持有本公司

4621744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9.01%

） 至

2009

年

6

月

18

日， 合计减持所持本公司

26017449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07%

。

截止

2009

年

6

月

18

日，戈德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2020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3.94%

。

本公司将督促股东尽快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并继续关注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并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9 年 6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

0004 23�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
：

2009- 24

权证代码
：

031 007 � � � � � � � � � � � � � � � �

权证简称
：

阿胶
E JC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阿胶 E JC 1 认股权证到期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鉴于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日将近，本公司特提请投资者关注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行权的有关

事项和投资风险。

一、 基本风险提示

1

、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的存续期自

2008

年

7

月

18

日起，至

2009

年

7

月

17

日止。

2

、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为

2009

年

7

月

10

日

(

星期五

)

，从

2009

年

7

月

13

日

(

星期

一

)

起终止交易。

3

、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期为

5

天，即自

2009

年

7

月

13

日

(

星期一

)

起，至

2009

年

7

月

17

日（星

期五）止。

4

、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经分红除息调整后的行权价格为

5.434

元，投资者每持有

1

份

"

阿胶

EJC1"

认

股权证，有权在

2009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期间以

5.434

元的价格购买

1

股

"

东阿阿胶

"

股票。

5

、

2009

年

6

月

22

日

"

东阿阿胶

"

的收盘价格为

17.78

元，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为

5.434

元，因此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的内在价值为

12.346

元。

6

、采用

Black－Sholes

模型，以

2009

年

6

月

22

日

"

东阿阿胶

"

收盘价格

17.78

元、股价波动率

45.33%

(2008

年

7

月

18

日至本公告前

222

个交易日年化历史波动率

)

、无风险利率

2.25%

计算，

"

阿胶

EJC1"

认股

权证的理论价值为

12.350

元。

7

、

2009

年

6

月

22

日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的收盘价格为

12.990

元，溢价率为

3.62%

。

8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二、特别风险提示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的行权日为

5

天，即

2009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

2009

年

7

月

17

日为

"

阿胶

E－

JC1"

认股权证的行权终止日，截至当日下午交易时间结束时点，尚未行权的

"

阿胶

EJC1"

认股权证将被全部

注销，提请投资者注意。

如有疑问，请拨打热线电话：

0635-3264069

。

特此公告。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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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9

日发出会议召开通知，并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应出席会议董事

5

人，实到

5

人，监事会全体成员列席了会

议。会议由董事长高少兵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

、根据《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鄂工商注改〔

2009

〕

11

号）》关于规范经营范围

的要求，公司拟对《章程》第十三条修订如下：

原章程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

技术除外）；制造销售轴承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轴承设备及备件、模具磨料、油石砂轮；承揽机

械工业基础设计、轴承工程设计、设备安装及维修；电气修理；设备安装及装饰装璜业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劳动服务。批零兼营汽车（不含小轿车）、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电器电料、办公

用品、五金交电、百货、农副产品；服务加工业。

"

修订为：

"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和技

术除外）；制造销售轴承及零部件、汽车零部件、机电设备、轴承设备及备件、模具磨料、油石砂轮；承揽机械

工业基础设计、轴承工程设计、设备安装及维修；电气修理；设备安装及装饰装璜业务；技术咨询、技术转

让、劳动服务。 批零兼营汽车（不含九座及以下品牌乘用车）、金属材料、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

品）、电器电料、办公用品、五金交电、百货；服务加工业。

"

2

、公司拟对《章程》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六条、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分别修订如下：

（

1

）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原章程为：

"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召集人主持。监事会召集人

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

修订为：

"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 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

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

（

2

） 第一百零六条原章程为：

"

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

修订为：

"

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

"

（

3

） 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款原章程为：

"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召集人

1

名。 监事会召集人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召集人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召集人不能

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修订为：

"

公司设监事会。 监事会由

5

名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1

名。 监事会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

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

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增补下列

3

名同志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增补董事简历附后）。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袁宏亮、杨跃华和何一心

3

名董事候选人的学历、职称和工作经历等基本情况进行

了充分了解，认为他们担任董事的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将增补袁宏亮、

杨跃华和何一心为公司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拟定于

2009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

：

00

在公司办公室二楼会议室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详见同日公告的《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弃权

0

票，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增补董事候选人简历

袁宏亮：男，

1963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6

年

7

月至

1990

年

8

月在武汉钢铁公司工作，

1990

年

8

月至

2000

年

11

月在湖北省机械工业厅工作，历任湖北省机械工业厅办公室副科长、副主任。

2000

年

12

月起在三环集团公司工作。 现任三环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未持有公

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跃华：男，

1960

年生，清华大学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

1983

年

8

月至

1998

年

6

月在汉阳特种汽车

制造厂工作，历任车间主任、厂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常务副厂长，

1998

年

8

月起在三环集团公司工作。 现

任三环集团公司董事、总工程师。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何一心：男，

1964

年生，大专学历，经济师，

1982

年至

1995

年先后在襄阳轴承厂和湖北省机械工业供

销总公司工作，

1996

年至

1997

年任湖北机械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

1998

年

5

月至今任湖北三环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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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了

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

3

人，实到

3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

议并全票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同意袁湛先生提出《辞去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公司监事袁湛先生因工作变动，于

2009

年

6

月

18

日向公司监事会提交了辞呈。 与会监事经合议，同

意袁湛先生的辞职，但为保证监事会规模达到法定人数，其辞职须在新监事产生后方能生效。

二、审议通过了《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第一大股东襄阳汽车轴承集团公司提出增补景小清、 姚萍两名同志为公司四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监事简历附后）。

另一名增补的职工代表监事将由公司职代会选举产生（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选举结果将在公司职

代会结束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九日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增补监事候选人简历

景小清：女，

1959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1989

年

10

月至

1994

年

8

月在湖北省机械工业供销总

公司工作，

1994

年

9

月至

1997

年

9

月在湖北省机械工业汽车贸易总公司工作，

1997

年

9

月至今在三环集

团公司工作。现任三环集团公司董事，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未持有公司股份，也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姚萍：女，

1968

年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

1989

年

2

月起在三环集团公司工作，曾任三环集团公司

资产财务部副部长、部长。 现任三环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未持有公司股份，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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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2009

年

6

月

19

日召开的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会议召开时间：

2009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9

：

00

（参加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半小时到达开会地

点，办理登记手续）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2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6．

会议地点：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会议审议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的，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2．

会议审议事项如下：

（

1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

2

）审议《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3

）审议袁湛先生《辞去公司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

4

）审议《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上述四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见

2009

年

6

月

23

日《证券时报》及深圳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以上第（

2

）、（

4

）项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方式：

（

1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

2

）法人股东凭持股凭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代表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

（

3

） 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或传真均以

2009

年

7

月

7

日下午

5

：

00

以前收到为

准。

2.

登记时间：

2009

年

7

月

6

日

-7

日，每个工作日上午

9

：

00-

下午

17

：

00

以及

7

月

8

日上午

8

：

00-9

：

00

3.

登记地点：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

五、其他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廖明梅

联系电话：

0710-3577215

联系传真：

0710-3564019

（传真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联系地址：湖北省襄樊市襄城区轴承路

1

号

邮政编码：

441022

2.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九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襄阳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09

年 月 日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发售公告》的

补充公告

我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泰信增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发售公告》正文第一部分第

9

小段的

"

募集时间安排与基金合同生效成立

"

中的文字有

误，现予以更正如下：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基金的募集期为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不超过

3

个月。本基金募集期

自

2009

年

6

月

25

日起至

2009

年

7

月

24

日，期间面向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同时发售。 募集期满，若

本基金符合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生效条件，本基金将宣布基金合同生效，但管理人亦可视情况适当延

长此期限；若未达到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生效条件，则本基金将在

3

个月的募集期内继续发售。

"

更正后的《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发售公告》已刊登在公司网站（

www.ftfund.com

）上，由此

造成的不便，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3 日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

更正公告

我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泰信增强收益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

"

四、基金托管人

"

一节中，在文字编辑复制过程时出现了日期错误、文字

重复的现象。 现予以更正如下：

"

四、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中国银行

"

）

住所及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首次注册登记日期：

1983

年

10

月

31

日

变更注册登记日期：

2004

年

8

月

26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伍佰叁拾捌亿叁仟玖佰壹拾陆万贰仟零玖元

法定代表人：肖 钢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1998

】

24

号

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董杰

托管部门联系人：宁敏

电话：（

010

）

66594977

传真：（

010

）

66594942

发展概况：

中国银行业务涵盖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三大领域，其中，商业银行业务是中国银行的传统主营

业务，包括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及金融市场业务。中国银行提供的公司金融业务包括存款业务、贷

款业务、国际结算及贸易融资业务，以及银行汇票、本票、支票、汇兑、银行承兑汇票、委托收款、托收承付、

集中支付、支票圈存及票据托管等其他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包括储蓄存款业务、个人贷款业务、个

人中间业务、

"

中银理财

"

服务、私人银行业务和银行卡业务等；金融市场业务主要包括本外币金融工具的

自营与代客业务、本外币各类证券或指数投资业务、债务资本市场业务、代客理财和资产管理业务、金融代

理及托管业务等。

中国银行在国内同业中率先引进国际管理技术人才和经营理念， 不断向国际化一流大银行的目标迈

进，截至

2008

年末，中国银行境内外机构共有

10,789

家，其中内地机构

9,983

家，港澳及境外机构

806

家。

内地商业银行部分，一级分行、直属分行

37

家，二级分行

284

家，基层分支机构

9,659

家，是中国国际化程

度最高的银行。

截至

2008

年末，中国银行资产总额

69,556.94

亿元，负债总额

64,617.9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4,682.72

亿元，分别比上年末增长

16.01%

、

16.63%

和

10.24%

。 实现净利润

650.73

亿元，比上年增长

4.9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5.39

亿元，同比增长

13.00%

；每股收益为

0.25

元，比上年增

加

0.03

元。 不良贷款率由

3.12%

下降至

2.65%

。 集团年末总市值达到

6,699.97

亿元，列全球上市银行第六

位。

多年来中国银行围绕客户需求所做的不懈努力，得到了来自业界、客户和权威第三方的广泛认可。 在

与国际同业和国内同业的激烈竞争中，凭借雄厚的实力和优良的服务，中国银行脱颖而出，成为北京

2008

年奥运会唯一的银行合作伙伴；自

1990

年以来，中国银行一直荣登《财富》

500

强排行榜；

2004

至

2008

年，

中国银行连续被《环球金融》杂志评为

"

中国最佳外汇银行

"

，并评为

2008

年度中国最佳债券和现金管理银

行；

2008

年，中国银行在《银行家》杂志

"

世界

1000

家大银行

"

中排名第

10

位；

2008

年中国银行被《财资》评

为中国最佳贸易融资银行；

2008

年中国银行被《金融亚洲》评为最佳贸易融资银行、最佳外汇交易银行、最

佳派息政策承诺奖、亚洲最佳公司（最佳股利政策）；

2008

年中国银行被《亚洲货币》杂志和《贸易融资》杂

志分别评为中国最佳外汇服务银行和中国本土最佳贸易服务银行；

2008

年中国银行被《欧洲货币》评为中

国区最佳商业银行、中国区债务资本市场最佳投资银行、香港区最佳商业银行和中国区最佳外汇服务奖；

2008

年中国银行再次荣获

"

优信咨询（

Universum

）

"

评选的

"

最理想雇主奖

"

。

（二）主要人员情况

肖钢先生，自

2004

年

8

月起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自

2003

年

3

月起任中国银

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行长，自

1996

年

10

月起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期间曾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计划资

金司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广东省分行行长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局长。

1989

年

10

月至

1996

年

10

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总裁、计划资金司司长等职。 肖先生

出生于

1958

年

8

月，

1981

年毕业于湖南财经学院，

1996

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

李礼辉先生，自

2004

年

8

月起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行长。

2002

年

9

月

至

2004

年

8

月担任海南省副省长。

1994

年

7

月至

2002

年

9

月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1988

年至

1994

年

7

月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新加坡代表处首席代表、福建省分行副行长等职。 李先生出

生于

1952

年

5

月，

1977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

1999

年获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

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和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早航先生， 自

2004

年

8

月起任本行执行董事。

2000

年

11

月加入本行并自此担任本行副行长。 于

1980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1

月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曾工作于多个岗位，先后担任分行行长、总行多个部门

的总经理及副行长。

1978

年毕业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002

年

6

月起担任中银香港控股非执行董事。

董杰先生，自

2007

年

11

月

27

日起担任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 自

2005

年

9

月起任中国银行天津市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1983

年

7

月至

2005

年

9

月历任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

沙头角支行行长、深圳市分行信贷经营处处长、公司业务处处长、深圳市分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等职。 董

先生出生于

1962

年

11

月，获得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

（三）基金托管部门的设置及员工情况

中国银行总行于

1998

年设立基金托管部，为进一步树立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根据不断丰富

和发展的托管对象和托管服务种类， 中国银行于

2005

年

3

月

23

日正式将基金托管部更名为托管及投资

者服务部，下设覆盖销售、市场、运营、风险与合规管理、信息技术、行政管理等各层面的多个团队，现有员

工

90

余人；另外，在上海市分行、深圳市分行设有托管业务团队。

（四）证券投资基金托管情况

截止

2008

年

12

月末，中国银行已托管长盛创新先锋混合、长盛同盛封闭、长盛同智优势混合（

LOF

）、

大成

2020

生命周期混合、大成蓝筹稳健混合、大成优选封闭、大成景宏封闭、工银大盘蓝筹股票、工银核心

价值股票、国泰沪深

300

指数、国泰金鹿保本混合（二期）、国泰金鹏蓝筹混合、国投瑞银稳定增利债券、海

富通股票、海富通货币、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华宝兴业动

力组合股票、华宝兴业先进成长股票、华夏策略混合、华夏大盘精选混合、华夏回报二号混合、华夏回报混

合、华夏行业股票

(LOF)

、嘉实超短债债券、嘉实成长收益混合、嘉实服务增值行业混合、嘉实沪深

300

指数

(LOF)

、嘉实货币、嘉实稳健混合、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嘉实增长混合、嘉实债券、嘉实主题混合、金鹰成份优

选股票、银河成长股票、易方达平稳增长混合、易方达策略成长混合、易方达策略成长二号混合、易方达积

极成长混合、易方达货币、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易方达深证

100ETF

、易方达中小盘股票、银华优势企业混

合、银华优质增长股票、银华领先策略股票、景顺长城动力平衡混合、景顺长城优选股票、景顺长城货币、景

顺长城鼎益股票

(LOF)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泰信优质生活股票、招商先锋混合、泰达荷银精选股票、泰达荷

银集利债券、友邦华泰盛世中国股票、友邦华泰积极成长混合、友邦华泰价值增长股票、南方高增长股票

(LOF)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国富强化收益债券、工银全球股票

(QDII)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

(QDII)

、银华全球优

选

(QDII-FOF)

等

67

只证券投资基金，覆盖了股票型、债券型、混合型、货币市场型、指数型、行业型、创新型

等多种类型的基金和理财品种，满足了不同客户多元化的投资理财需求，基金托管规模位居同业前列。

（五）托管业务的内部控制制度

中国银行开办各类基金托管业务均获得相应的授权， 并在辖内实行业务授权管理和从业人员核准资

格管理。 中国银行自

1998

年开办托管业务以来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监管部门的监管要求，

以控制和防范基金托管业务风险为主线，制定并逐步完善了包括托管业务授权管理制度、业务操作规程、

员工职业道德规范、保密守则等在内的各项业务管理制度，将风险控制落实到每个工作环节；在敏感部位

建立了安全保密区和隔离墙，安装了录音监听系统，以保证基金信息的安全；建立了有效核对和监控制度、

应急制度和稽查制度，保证托管基金资产与银行自有资产以及各类托管资产的相互独立和资产的安全；制

定了内部信息管理制度，严格遵循基金信息披露规定和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

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总经理对托管业务的风险控制负第一责任。 部门内部设有专门的风险控制小组

,

作为部内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的审议和决策机构，负责审议决定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风险管理战略、基本

原则、风险管理目标和重大政策措施，检查和监督风险管理战略、方针和政策的执行情况。针对托管业务的

特点，托管及投资者服务部内部设立高级合规官和风险与合规管理团队，具体开展部门内部内控及风险管

理的相关工作。

最近一年内，中国银行的基金托管业务部门及其高级管理人员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中国银监会及其他有关机关的处罚。

（六）托管人对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基金托管人负有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行使监督权的职责。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托管人就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组合比例、投资

限制、基金管理人报酬和基金托管人托管费的计提比例和支付方法、基金会计核算、基金资产估值和基金

净值的计算、收益分配等事项，对基金管理人进行业务监督、复核。 基金托管人在履行上述职责过程中，如

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拒绝执

行，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基金托管人如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

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

,

应当立即通

知基金管理人，并及时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报告。

"

更正后的《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已刊登在公司网站（

www.ftfund.com

）上，由

此造成的不便，敬请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6 月 23 日


